吉林市财政局2023年度市本级非税收入与运行经费专项检查工作方案

为加强财政管理，有效支持债务化解工作，积极增加非税收入，强化厉行节约过紧日子，现决定组织开展2023年度市本级非税收入与运行经费专项检查工作，制定方案如下。

检查对象

市本级38个部门161个单位（详见附件）
检查内容

非税收入征缴管理方面

违反规定设立财政收入项目；

违反规定擅自改变财政收入项目的范围、标准、对象和期限；

对已明令取消、暂停执行或者降低标准的财政收入项目，仍然依照原定项目、标准征收或者变换名称征收；
缓收、不收财政收入；
擅自将预算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；
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；
滞留、截留、挪用、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。
（二）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方面
1.严控一般性支出。2024年一般性支出预算执行压减10%。重点对办公费、培训费、会议费、委托业务费等支出进行检查，精简节约办一切论坛、展会，节约使用财政资金；

2.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严格落实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只减不增要求，2024年预算执行压减10%，严防“三公” 经费支出反弹；
3.严控编外财政供养人员支出。按编外财政供养人员经费压减3%要求，核实各单位编外财政供养人员经费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真实性，是否存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变相增加编外人员和财政支出；
4.清理盘活存量资金。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财政拨款结转资金，对超过2年以上未使用完毕的资金全部收回财政。对机关事业单位长期沉淀闲置、按原用途难以使用的自有资金，研究收回财政统筹使用。

三、检查安排

（一）检查阶段：2024年4月22日至2024年10月31日。

（二）整改阶段：检查结束后，各单位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制管理，能即刻整改的问题立即进行改正；需要逐步推进整改的问题，制定整改计划，设定完成时限，抓紧落实整改；需要持续整改的问题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全力推进落实，直至问题彻底整改完成。

整改报告与相关佐证材料于2024年11月30前报市财政局。

四、检查组织实施

本次检查由市财政监督检查局负责组织实施。检查工作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文件资料、核查账目、实地查看等方式进行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，落实主体责任，积极统筹力量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做好迎检准备。

（二）注重协调，加强配合。被检查单位应积极配合检查组的工作，主动提供检查所需材料，与检查人员及时沟通，确保检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认真整改，强化震慑。对检查出的问题，各单位要对照财经法规，切实加以整改，要找准制度短板，健全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贯彻落实。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，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。同时，将发现的重大问题线索，按程序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附件：检查单位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市财政局

2024年4月17日


